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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乾景园林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乾景园林”、“申请人”、“发行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组织发行人、国浩律师（北

京）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或“律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行人会计师”或“会计师”）就告知函

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落实。现向贵会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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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1.关于控制人变更。2019 年 11 月 25 日，申请人对外披露了《关于实

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承诺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申请人的控股股东拟变更为陕西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拟变更为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请申请人：（1）说明并披露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及审批程序进展，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变更事项对申请人生产经营、持续盈利能力及本次

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影响；（2）结合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情况，

说明本次发行申请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

项“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的规定。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过程、

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并披露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及审批程序进展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静、回全福及北京五八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转让方”）与陕西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受让方”）签订《关于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原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合计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申请

人 29.99%股权，且约定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本协议和本次交易经受让方

内部决策机构批准且获得陕西省国资委同意的批复”作为交易先决条件之

一。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放弃承诺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5）及《详式权益变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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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201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豁免

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因受让方迟迟未履行《原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义务，转让方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2019 年 12 月 16 日向受让方递交《关于尽快落实并履行<

股份转让协议>的告知函》、《关于将陕西省国资委明确审批意见提供我方的

告知函》，催促受让方履行《原股份转让协议》并出具相关书面审批意见。 

2019 年 12 月 20 日，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关于北京乾景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新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方与受让

方在《新股份转让协议》中一致同意终止《原股份转让协议》，交易方案由

受让方收购乾景园林控制权修改为收购乾景园林 13.95%股份。根据《新股

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如在 2019 年 12 月 26 日前上交所未通过关于该协议

项下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合规性审查，则转让方及受让方均有权终止该拟

定交易并宣布拟定交易的相关协议和文件自动失效，且双方互不承担违约

责任。申请人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部分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77）及《简式权益变动书》。 

后因受让方告知其无法办理上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合规确认所需的

《国有股东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备案表》，经集体决策终止本次交易。转让方

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向受让方出具了《告知函》，要求受让方书面说明是否

终止本次交易及终止理由，若不终止提供延迟交易的书面豁免文件。受让

方同日出具了“因本次交易未满足先决条件而终止，且无法豁免”的《关

于告知函的回复函》。2020 年 1 月 11 日，申请人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协

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1）。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关于对北京乾景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099 号），申请人于 2020 年 2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对公司实际控

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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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让方未能提供办理协议转让合规确认必须的《国有股东受让上

市公司股份备案表》，且未出具延迟交易的书面豁免文件，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就该次拟定交易通过上交所合规性审查，因此本次交易的上述先决条件

未能得到满足，且受让方及转让方均在对上交所的答复及发行人作出的相

关公告中明确终止本次交易。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了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的相应协议、历次公告文

件及向受让方递交的告知函、问询函的回复等文件。 

经核查，公司原拟定的股权转让事项已经终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更，该拟定交易对申请人生产经营、持续盈利能力及本次

募投项目实施未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发行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的规定。 

问题二： 

2.关于主要业务收入及存货。报告期内，申请人主营业务收 A 分别为

53,114.06 万元、54,916.32 万元、35,259.77 万元、22,441.12 万元，呈

现下滑态势。截至 2019年 6月末，存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

资产”为 8.5亿元。其中前 15大项目中绝大多数存在基本完工但未予以结

算的情形，申请人称，主要因甲方在施工过程中未出具签字盖章的工程量

确认单。 

请申请人：（1）说明并披露报告期主营业务大幅波动、存货余额较高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一致；如不一致，说明原因

及合理性；（2）说明并披露主营业务面临的风险及潜在影响，申请人经营

环境是否面临重大不利变化；（3）说明并披露申请人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存货结转主营业务成本的具体政策和依据；结合相关协议内容，说明并披

露“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中前 15大项目的收入、成本及毛

利确认情况，相关确认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存货应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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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结转的情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4）

说明并披露甲方在相关项目已基本完工的情况下，长期未出具工程量确认

单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配合申请人延后结转应收账款，减少计提坏账准备

从而增厚业绩的情形；（5）说明并披露存货项目的跌价损失迹象的判断因

素、是否谨慎全面，损失计提情况、以及计提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约定和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

明确的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并披露报告期主营业务大幅波动、存货余额较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一致；如不一致，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大幅波动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国内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机构和企事

业单位提供园林工程施工和园林景观设计服务，目前已形成科技研发、苗

木种植与养护、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施工一体化经营的全产业链业务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所属的园林生态行业与宏观经济增速、国家对基础设

施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房地产行业增长情况、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及相应的行业、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公司业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上

述因素的影响。 

2018 年以来，各级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不断趋紧趋严，房地产

企业各项投资更加谨慎，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增速有所放

缓，2018 年同行业营业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比较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东方园林 383,611.76 1,329,315.92 1,522,610.17 856,399.70 

棕榈股份 203,512.86 532,880.59 525,325.91 390,606.48 

普邦股份 212,459.08 380,556.90 357,613.95 271,8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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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园林 219,210.79 284,920.49 256,544.06 151,712.68 

美尚生态 125,379.35 229,886.85 230,365.15 105,489.33 

绿茵生态 51,615.09 51,091.79 69,569.60 68,538.22 

云投生态（ST 云投） 48,264.27 75,963.82 67,535.24 100,974.28 

美丽生态（ST 美丽） 108,349.27 34,541.04 75,788.57 105,352.94 

可比公司平均 169,050.31 364,894.68 388,169.08 256,365.84 

乾景园林 22,441.12 35,259.77 54,916.32 53,114.06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收入同比波动情况比较如下表：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东方园林 -60.24%  -12.69%  77.79%  59.16%  

棕榈股份 -45.19%  1.44%  34.49%  -11.24%  

普邦股份 -16.00%  6.42%  31.55%  11.75%  

文科园林 3.12%  11.06%  69.10%  45.05%  

美尚生态 -15.41%  -0.21%  118.38%  81.77%  

绿茵生态 25.37%  -26.56%  1.50%  16.85%  

云投生态（ST 云投） 68.36%  12.48%  -33.12%  19.74%  

美丽生态（ST 美丽） 478.32%  -54.42%  -28.06%  10.04%  

可比公司平均 -33.66%  -6.00%  51.41%  26.39%  

乾景园林 1.59%  -35.79%  3.39%  -12.57%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2017 年较上年增长

51.41%，2018 年较上年下降 6.00%，2019 年 1-9 月较 2018 年 1-9 月下降

33.66%。公司营业收入 2017 年较上年增长 3.39%，2018 年较 2017 年下降

35.79%，2019 年 1-9 月较 2018 年 1-9 月上升 1.59%。公司的 2018 年收入降

幅远高于同行业下降比率，2019 年 1-9 月较 2018 年经营情况已在好转。 

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地产景观和市政园林绿化领域，受国家调控的影

响，2017 年较上年度有一定增幅，2018 年收入下降幅度达 35.79%，下降幅

度大于同行业水平。 

影响公司 2018 年经营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因素为： 

（1）2018 年以来，各级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不断趋紧趋严，房

地产企业各项投资更加谨慎，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增速有

所放缓，进而影响公司地产景观业务，公司新承接的地产景观类项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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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所减少，在前期承接的地产景观类项目相继完工并确认收入后，受新

承接的地产景观类项目业务量减少影响，地产景观类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

下滑。 

（2）报告期内尤其是 2017 年以来受各级政府对 PPP 业务的大力支持

及鼓励，PPP 业务成为各工程建设企业及园林企业的业务重点方向，但公

司基于稳健经营、防控因 PPP 项目产生的经营风险的考虑，对于承接 PPP

项目比较审慎，因而公司在上市初期结合经营战略和拥有的资源择优选择

PPP 项目，承接 PPP 项目数量较少，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承接 PPP 项目较

多，维持了经营业绩的相对稳定，但随之带来了较大的现金流压力。 

（3）公司 2018 年新签大额工程项目签约时间较晚，新签项目对 2018

年收入的贡献率较低，造成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同

比下降。 

2、公司报告期存货余额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和同行业存货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东方园林 1,457,444.86  1,499,439.89  1,243,288.66  878,271.73  

棕榈股份 753,858.84  692,224.17  576,878.35  565,766.72  

普邦股份 263,743.24  259,469.84  336,093.46  299,485.53  

文科园林 85,693.12  84,539.60  88,714.04  80,867.25  

美尚生态 147,703.28  147,516.97  128,417.78  73,940.82  

绿茵生态 62,969.19  29,964.95  16,701.53  22,346.14  

云投生态（ST 云投） 127,721.17  130,842.83  130,681.43  136,715.39  

美丽生态（ST 美丽） 161,486.72  123,371.13  188,787.65  179,971.67  

可比公司平均 382,577.55  370,921.17  338,695.36  279,670.66  

乾景园林 91,624.10  79,748.82  73,379.58  74,466.91  

（2）公司报告期期末和同行业存货余额与资产总额的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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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园林 35.16% 35.62% 35.41% 36.58% 

棕榈股份 43.06% 39.24% 36.80% 41.43% 

普邦股份 29.20% 28.88% 33.66% 38.90% 

文科园林 20.82% 22.14% 32.81% 37.18% 

美尚生态 15.50% 17.98% 18.57% 15.27% 

绿茵生态 26.95% 13.58% 7.77% 18.54% 

云投生态（ST 云投） 35.48% 36.75 39.32 39.78% 

美丽生态（ST 美丽） 37.88% 37.69% 60.80% 36.99% 

可比公司平均 33.33% 33.05% 34.31% 36.15% 

乾景园林 48.79% 44.05% 40.67% 48.32% 

从上表可见，乾景园林存货占比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公

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园林工程施工业务的业务类型存在差异所致，公

司园林工程施工业务中 PPP、BT 等业务量较少，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如文

科园林、美尚生态、云投生态、美丽生态和东方园林等公司 PPP、BT 等业

务量相对较大，由于这些公司将 PPP 业务在长期资产（长期应收款或其他

非流动资产）科目核算，使得可比上市公司期末存货和应收账款余额相对

较低，因此，在对比存货占比时，可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PPP 等业务相

对应的长期资产（长期应收款或其他非流动资产）考虑在内。 

（3）为使数据有可比性，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存货、

长期应收款及其他非流动资产与资产总额占比比较如下表：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东方园林 82.38% 79.10% 76.36% 68.93% 

棕榈股份 56.12% 55.97% 54.18% 59.57% 

普邦股份 47.52% 49.94% 49.93% 59.53% 

文科园林 40.99% 41.31% 52.10% 58.24% 

美尚生态 40.48% 43.10% 46.26% 40.46% 

绿茵生态 54.00% 44.29% 45.43% 65.69% 

云投生态（ST 云投） 49.82% 53.14% 56.74% 52.55% 

美丽生态（ST 美丽） 64.60% 68.15% 72.12% 46.96% 

可比公司平均 64.92% 64.46% 63.31% 60.39% 

乾景园林 65.65% 63.01% 64.47% 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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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公司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存货、长期应

收款及其他非流动资产与资产总额的占比的平均值基本一致。 

（4）造成公司存货余额较高的原因 

公司的存货主要由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构成。建造合同

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期末数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园林

工程施工业务板块按建造合同核算，在施工过程中累计已发生的合同成本

和累计已确认的合同毛利之和与已办理结算价款金额的差额大幅增加，即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大幅增加。 

公司存货中主要为已完工未结算的工程量，项目未结算金额较大的主

要原因为： 

①公司建造合同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账面价值变动受到工程施工项目结

算进度和工程施工业务规模的影响，随着公司工程施工项目的增加和工程

施工业务规模的扩大，工程施工余额逐年递增； 

②公司部分工程项目因甲方对工程量的确认需要一定的时间，导致结

算进度较慢； 

③公司长库龄未结算的工程量主要是市政园林项目，市政园林项目过

程结算和竣工决算流程复杂，一般需要经过第三方审计、财政终审等环节，

往往结算时间较长。 

二、说明并披露主营业务面临的风险及潜在影响，申请人经营环境是

否面临重大不利变化 

1、主营业务面临的风险及潜在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所属的园林生态行业与宏观经济增速、国家对基础设

施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房地产行业增长情况、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及相应的行业、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公司业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上

述因素的影响。 



 

3-1-11 

2018 年以来，各级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不断趋紧趋严，房地产

企业各项投资更加谨慎，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增速有所放

缓，2018 年园林行业营业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同时，受市政项目结

算特点及公司自身的资金状况影响，公司市政项目规模有所下降，导致公

司主营业务出现下滑。 

此外，公司的项目回款与结算速度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及存货余额较大，

如果公司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存货未能与客户按合同进行结算，将导

致公司出现相应的坏账及存货跌价风险。 

2、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下滑原因，经营环境是否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从严调控导致

地产景观业务增速放缓、前期 PPP 项目承接较少、2018 年公司新签大额工

程项目签约时间较晚业绩贡献相对较低和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所致，上

述因素使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同比下滑。 

受益于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行业背景，随着宏

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房地产政策调控机制的完善、国家对 PPP 项目的规范管

理以及公司在 EPC 项目领域进行的重点拓展及投入、公司 2018 年资产减值

损失相关事项的逐步改善，公司经营业绩预计将进一步好转，影响业绩下

滑的不利因素得到有效遏制，公司经营环境未面临重大不利变化。 

3、公司的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手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 合同金额（万元） 

多巴新城湟水河扎麻隆湿地公园景观

工程 

湟中县多巴新城建设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27,232.34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经河、荥河县城

段河道治理工程 PPP 模式 

荥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25,202.05 

泉水湖湿地公园项目（B 区)、环湖路

市政道路工程、园区主干道提档升级

打造工程项目 

成都市羊安新城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22,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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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工程

（一标段） 

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

局 
7,766.17 

东升科技园二期周边绿地建设工程二

标段（施工）项目 

北京海融达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4,559.98 

东方市感恩生态公园及高速路出入口

园林景观提升改造工程（一期）EPC 
东方市市政园林管理局 2,777.48 

旅游线路街道绿化提升工程（景安大街、

景新大街、亚夫路、董仲舒路） 

景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 
3,180.15 

合计  93,028.17 

如上表所示，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对未来业绩的支撑较强，公司客户拓

展成效显著，新签订合同及中标项目金额达 9.3 亿元，为公司持续发展打下

了良好基础。公司目前正在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上述项目，上述项目的

实施将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提供较强支撑。 

综上，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从严调

控导致地产景观业务增速放缓、前期 PPP 项目承接较少、2018 年公司新签

大额工程项目签约时间较晚业绩贡献相对较低和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所

致，上述因素使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同比下滑。截至 2020 年 3 月末，

公司新签订合同及中标项目金额达 9.3 亿元，公司经营业绩预计将进一步好

转，同时影响业绩下滑的不利因素得到有效遏制，公司经营环境未面临重

大不利变化。 

三、说明并披露申请人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存货结转主营业务成本的

具体政策和依据；结合相关协议内容，说明并披露“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中前 15 大项目的收入、成本及毛利确认情况，相关确认依

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存货应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而未结转的情形，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存货结转主营业务成本的具体政策和

依据： 

1、公司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存货结转主营业务成本的具体政策 

公司自主承揽业务，并组织项目实施，主要从事园林工程施工、园林

景观设计、苗木种植和园林绿化养护等业务。公司的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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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业务承接、项目投标、签订合同、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实施（工程施

工或工程设计）、竣工验收、竣工结算和工程移交等环节，项目周期较长。 

公司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相

关规定确认完工进度。在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计量、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区分和可靠计量、合

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确定时，于资产负债表

日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时，合同

完工进度根据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2、公司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存货结转主营业务成本的依据 

公司财务管理部根据实际领用原材料、发生的人工成本、制造费用及

外包成本确认工程施工成本。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计算当期的主营业务收入、成本

及毛利，步骤如下： 

（1）确定合同的完工进度，计算出完工百分比； 

计算公式：完工百分比=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合同预计总成本×

100% 

（2）根据完工百分比计量和确认当期的收入和成本 

计算公式：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以前会

计年度累计已确认的收入；当期确认的合同毛利=（合同总收入－合同预计

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会计年度累计已确认的毛利；当期发生的合同

成本=当期按项目归集的领用原材料、人工、机械成本及分包成本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存货）=累计已发生成本+累计已

确认毛利-预计损失-已办理结算的金额 

取得甲方结算资料后，结转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至应收

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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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相关协议内容，说明并披露“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

算资产”中前 15 大项目的收入、成本及毛利确认情况，相关确认依据是否

充分，是否存在存货应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而未结转的情形，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关于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 

1、截至 2019 年 9 月末公司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所有存货均按照建造合同收入准则已结

转收入和成本，因项目未办理结算确认不能及时结转为应收账款而产生的

存货金额 90,561.32 万元。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中前 15 大项

目累计已确认收入 105,943.84 万元，已发生成本 78,112.05 万元，确认工程

毛利 27,831.79 万元，已办理工程结算 29,488.01 万元，形成期末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 76,455.83 万元，占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 84.42%。 

2、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前 15 大项目的收入、成本及毛

利确认情况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5 大建造合同项目形成的已完工未结

算资产的收入、成本及毛利确认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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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5 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分类及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预算总成

本（含税） 

累计已确

认收入 

累计已确

认成本 

累计已确

认毛利 

已办理结算金

额 

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 

期末项

目进度 

项目累计

收款 

1 
河北定兴县旅发大会观摩线路景

观绿化工程 
12,800.00   8,908.37  10,551.99   7,780.81   2,771.18  - 10,551.99  91.58%   2,758.00  

2 紫金华府 C 区景观绿化工程  7,694.52   5,175.58   7,378.21   5,111.70   2,266.51  -  7,378.21  98.77%   4,231.99  

3 紫金华府景观工程 B 区  7,549.92   5,349.97   7,330.02   5,412.39   1,917.62  -  7,330.02  100.00%   3,044.59  

4 
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工

程（一标段） 
 7,773.37   5,191.28   6,918.37   4,912.11   2,006.26  -  6,918.37  97.64%   4,738.80  

5 兰州秦王川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40,015.52  26,663.99  36,262.98  25,902.82  10,360.16   29,488.01   6,774.96  97.15%  25,521.85  

6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公共绿

化景观一期园林绿化工程三标段 
 7,637.34   5,048.22   6,553.38   5,140.04   1,413.34  -  6,553.38  100.00%   5,039.58  

7 
泉水湖湿地公园项目（B 区）、

环湖路市政道路工程、园区主干 
22,310.00  15,357.10   6,068.33   4,516.46   1,551.87  -  6,068.33  29.92%   -    

8 
2017 年第九届中国（银川）花博

会四季馆热带植物景观展陈 
 6,374.89   4,447.44   4,517.42   3,244.89   1,272.54  -  4,517.42  78.18%   2,561.00  

9 
东升科技园二期周边绿地建设工

程二标段 
 4,559.98   3,043.79   3,974.48   2,781.44   1,193.04  -  3,974.48  95.30%   1,552.00  

10 
海淀区南沙河下游生态修复工程

施工第 3 标段（西玉河村工程） 
 6,436.91   3,824.60   3,254.27   2,208.04   1,046.23   -     3,254.27  57.73%   1,931.07  

11 三环西路道路绿化工程二标段  4,497.53   3,558.04   3,202.78   2,787.12   415.66  -  3,202.78  78.33%   2,2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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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多巴新城湟水河扎麻隆湿地公园

景观工程 
 27,232.34   18,123.13   3,181.86   2,553.65   628.21  -  3,181.86  14.12%   1,000.00  

13 
佳源都市 CD 地块园林景观绿化

施工工程 
 2,674.00   2,161.39   2,435.40   2,266.19   169.20  -  2,435.40  100.00%  2,272.90  

14 潮白河绿廊工程  2,250.33   1,678.70   2,161.24   1,634.06   527.18  -  2,161.24  96.71%   1,968.58  

15 
东方市感恩生态公园及高速出入

口园林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2,777.47   2,150.79   2,153.13   1,860.33   292.80  -  2,153.13  86.50%   1,323.84  

合计 162,584.12 110,682.38  105,943.84  78,112.05  27,831.79  29,488.01  76,455.83    60,235.14 

备注：上表中预算总成本为含税金额，累计已确认成本为不含税金额；期末项目进度为累计已确认成本（含税金额）与预算总成

本的占比。累计发生成本/预算总成本大于 100%时，项目已完工，完工百分比以 100%列示。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 15 大项目已办理结算金额较 2019 年 9 月 30 日增加 28,139.61 万元，合计 57,627.62 万元。 

综上，根据公司相应的会计政策，公司的收入、成本及毛利确认准确，相关确认依据充分，不存在存货应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而未

结转的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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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并披露甲方在相关项目已基本完工的情况下，长期未出具工

程量确认单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配合申请人延后结转应收账款，减少计提

坏账准备从而增厚业绩的情形。 

公司存货比重高的资产结构特征是由本公司的业务特点决定的，公司

报告期内的资产结构符合园林行业的经营特点和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具有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需要占用较多货币资金，随着工程项目的实施，逐渐形成了较大

量的工程施工成本，同时公司部分工程项目与甲方对工程量的确认需要一

定的时间，导致结算进度较慢，因此公司存货的余额较高。 

公司在项目实施期间产生的工程施工成本，在甲方进行确认之前属于

公司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计入工程施工。在甲方对工程量进行确认后，依

据确认的工程量将存货资产转为应收账款，同时对确认的工程量按照合同

付款条款进行支付。 

工程业务一般存在建设周期长、前期工程施工垫款较多，而后期工程

结算回款慢的特点。公司正在实施的工程施工投资方为地方政府和地产开

发商，工程结算进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和房地产商

资金状况与债务水平、政府办公效率、融资环境、房地产宏观政策等因素

影响，公司对已完工未结算项目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指定结算完成过程中

的工作重点、责任人并下达指标，针对不同客户的实际情况进行逐一管理、

跟踪、技术支持结算工作，并及时跟踪计划完成情况，对甲方确认的工程

量或工程进度都会及时进行结转。 

公司前十五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明细合同付款方式及

未及时结转应收账款的原因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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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

称 
工程施工 

项 目 累 计

收款（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项目累计

收款（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付款方式 收款及结算情况说明 
项目类

型 

1 

河 北 定 兴

县 旅 发 大

会 观 摩 线

路 景 观 绿

化工程 

定 兴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局 

10,551.99 2,758.00 5,258.00 

预付款 10%，预付款从第一期工程进度款中按 70%扣回，

工程款付至预算评审价的 70%抵扣完成。根据形象进度，

按实际产值计量，工程进度完成产值的 70%时付至预算评

审价的 50%，工程项目完工后付至预算评审价的 70%，

经审计部门审定后付至审计结算价的 80%；第一年养护期

满后付至 90%；第二年养护期满后付至 100%。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甲方已对部分工程量进

行结算确认，其余部分工

程量因认价工作双方正

在洽商，待洽商完成后再

进行竣工结算与收款工

作。 

市政项

目 

2 

紫金华府C

区 景 观 绿

化工程 

南 京 新

浩 宁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7,378.21 4,231.99 4,231.99 

工程施工完成土方堆坡后付到各区合同总造价的 30%；工

程施工完成道路硬化、乔木种植和构筑物完成主体后，付

到各区合同总造价的 55%；完成乔木、灌木、草坪、硬地

铺装及卫生清理、设备调试后，付至各区合同总造价的

80%；景观绿化双方分区竣工完成后，一个月内付到各区

合同总造价的 85%；分区结算确认并出具书面报告后，1

月内付到分区结算造价的 90%，余 10%质保金；苗木养

护期两年，第一年付 7%；第二年付 3%。 

载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项目累计收款 4,231.99

万元，占存货总额的

57.36%,甲方已于 2020

年 1 月出具《工程结算造

价核定单》。 

地产项

目 

3 

紫 金 华 府

景观工程B

区 

南 京 新

浩 宁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7,330.01 3,044.59 3,044.59 

工程施工完成土方堆坡后付到各区合同总造价的 30%；工

程施工完成道路硬化、乔木种植和构筑物完成主体后，付

到各区合同总造价的 55%；完成乔木、灌木、草坪、硬地

铺装及卫生清理、设备调试后，付至各区合同总造价的

载止 2020 年 3月 31日项

目累计收款 3,044.59 万

元 ， 占 存 货 总 额 的

41.54%,甲方已于 2020

地产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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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80%；景观绿化双方分区竣工完成后，一个月内付到各区

合同总造价的 85%；分区结算确认并出具书面报告后，1

月内付到分区结算造价的 90%，余 10%质保金；苗木养

护期两年，第一年付 7%；第二年付 3%。 

年 1 月出具《工程结算造

价核定单》。 

4 

甘 肃 兰 州

秦 王 川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兰州瑞

建投资

发展有

限公司 

6,774.96 25,521.86 25,521.86 

预付款分十次扣回，每次扣回预付款的 10%，在当月支付

进度款中扣除，按审定的工程量于次月五日前支付审定工

程量的 80%，余款待工程结算发包人批准后三月内付至结

算价款的 85%，留 15%作为做为保修金，分两次付清.。 

此项目目前处于诉讼中，

因合同双方对结算价款

存在异议，法院已委托相

关机构对争议部分进行

司法造价鉴定。 

市政项

目 

5 

北 京 世 界

园 艺 博 览

会 园 区 公

共 绿 化 景

观 一 期 园

林 绿 化 工

程三标段 

北 京 世

界 园 艺

博 览 会

事 务 协

调局 

6,553.38 5,039.58 5,399.55 

预付款 30%，当工程款（含预付款）支付达到合同额的

40%时开始分 2 次抵扣预付款；进度款按形象进度支付，

支付比例 70%。支付至 70%时停止支付，验收后支付审

定金额的 80%，政府审计后支付至 95%，质保期 1 年。 

甲方在施工过程中未出

具签字盖章的工程量确

认，但是按照施工进度拨

付了工程款，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累计收款

5,3999.55 万元，占已施

工产值 6,553.38 万元的

82.39%，考虑甲方对工

程量审核和认可的时间

顺延差异，基本按照合同

付款条例执行。 

市政项

目 

6 

密 云 区 白

河 城 市 森

林 公 园 建

北 京 市

密 云 区

园 林 绿

6,918.37 4,738.80 4,738.80 

合同生效后支付 20%工程预付款，累计拨付工程款达到工

程合同价款的 60%后开始抵扣预付款，一次性抵扣完。承

包人累计工程量占合同金额的 50%后，发包人支付至合同

甲方在施工过程中未出

具签字盖章的工程量确

认，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市政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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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一

标段） 

化局 价款的 40%；承包人累计工程量占合同金额的 80%后，

发包人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60%；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含预

付款）累计达到按 21.2 款调整后（如果有）的合同价款

90%时，发包人停止支付工程款。咨询公司工程结算审核

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90%，其余为工程尾款，待工程竣工

决算审核完成后支付。 

日，累计收款为 4,738.80

万元，占存货金额的

68.50%，考虑甲方对工

程量审核和认可的时间

顺延差异，基本按照合同

付款条例执行。 

7 

2017 年第

九 届 中 国

（银川）花

博 会 四 季

馆 热 带 植

物 景 观 展

陈 

银 川 市

绿 化 养

护 管 理

站 

4,517.42 2,561.00 4,416.00 

工程进度款根据财政拨款进度按月支付，按进度款的 70%

支付；工程竣工结算，养护期满后三个月内出具财政结算

报告，剩余款在财政结算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支付；养护

期 2 年；2017 年 10 月 15 日前验收，2019 年 5 月移交。 

该项目于 2020 年 3 月办

理结算，目前累计收款

4,416.00 万元，已基本收

回 

市政项

目 

8 

成 都 市 邛

崃 市 泉 水

湖 湿 地 公

园 B 包区 

成 都 市

羊 安 新

城 开 发

建 设 有

限公司 

6,068.33 - - 

本合同无预付款，每个单独立项的子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的次日，进入子项目支付期，支付的期限为 3 年，

自子项目进入支付期之日开始计算，每 12 个月为一个支

付节点，支付比例为 3:4:3.质量保证金为工程层建设费的

3%，审计完成后，按审计结果调整支付。若最后一期支

付时未完成审计，则最后一期支付 15%，剩余 15%待审

计完成后按审计结果进行结算。 

此项目为 EPC 项目，目

前正在施工中，根据合同

约定，无预付款，且在项

目完工验收后进行结算，

施工过程中不进行结算。 

市政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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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 升 科 技

园 二 期 周

边 绿 地 建

设 工 程 二

标段 

北 京 海

融 达 投

资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3,974.48 1,552.00 3,652.00 

合同生效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30%的工程预

付款，在支付第一笔工程进度款时抵扣全部预付款。承包

人累计工作量占合同额的 60%后，发包人支付至合同价款

的 50%；承包人累计工作量占合同金额的 80%后，发包

人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70%；承包人累计工作量占合同金额

的 100%后，发包人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85%。由于承包人

和监理工程师、发包人的分歧使审核和认可工作延误的，

审核和认可的时间可以顺延。工程全部完工通过竣工验

收，竣工结算经建设单位审核完成后，报政府审计机构审

核或评审完成后，除结算总价 3%的保修金及按本合同其

他条款约定的罚款后将剩余的工程款支付承包人。质量保

修期 1 年。 

甲方在施工过程中未出

具签字盖章的工程量确

认，但是按照施工进度拨

付了工程款，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累计收款

3,652.00 万元，占已施工

产值 3,974.48 万元的

91.89%，基本按照合同

付款条例执行。 

市政项

目 

10 

海 淀 区 南

沙 河 下 游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施 工

第 3 标段

（ 西 玉 河

村工程）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水务局 

3,254.27 1,931.07 1,931.07 

合同金额为 6,436.91 万元，工程预付款的总金额为签约合

同价的 30%，待工程正式开工及政府资金到位后，一次支

付承包人；工程材料预付款的额度和预付办法约定本合同

不支付材料预付款；累计拨付工程款至工程合同价款的

70%时，停止支付工程款。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

价款的 80%，竣工结算审计完成后支付至审计最终确认价

款的 95%，剩余的 5%位质保金待质保金期满后 14 天内

一次性无息支付。 

已累计收款 1,931.07 万

元 ， 占 存 货 金 额 的

59.34%。目前由于甲方

拆迁与规划调整问题，该

项目处于停工状态，待规

划调整后方可复工，故甲

方尚未对工程量进行审

核确认，考虑甲方对工程

量审核和认可的时间顺

延差异，基本按照合同付

款条例执行。 

市政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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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三 环 西 路

道 路 绿 化

工 程 二 标

段 

徐 州 市

市 政 园

林局 

3,202.78 2,290.93 2,290.93 

本工程根据招标文件规定不支付工程预付款或者进度款，

待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开始分期分批支付工程

预付款及进度款，待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开始分

期分批支付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3 个月内支付合

同价款的 30%；一年半养护周期满并办理移交手续后 2

个月内支付合同款的 20%，移交满一年按照决算审定价支

付完余款 

项目初审结算资料于

2019 年 12 月取得，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已累计

收款 2291 万元，收回结

算金额的 82.37%。 

市政项

目 

12 

佳 源 都 市

CD 地块园

林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工

程 

南 通 力

顺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2,435.40 2,272.90 2,272.90 

双方约定，项目实施过程中无预付款。付款方法：1、工

程按期施工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满足“景观效果好”

的要求，支付合同总造价的 80%；2、结算确认并出具书

面报告后，1 个月内付到结算造价的 90%，余款 10%作为

质量保修款，苗木养护期为三年，保修款凭物业公司签字

后分三年付清，第一年期满付 7%，第二年期满付 2%，

第三年期满付 1%，到期后物业公司签字完成整改要求后

付清。 

此项目为完工验收后一

次性办理结算，目前验收

工作已经完成，结算工作

正在办理中，累计收款

2,272.90 万元，占存货产

值的 93.33%，考虑甲方

对工程量审核和认可的

延迟，基本按合同付款条

款执行。 

地产项

目 

13 

多 巴 新 城

湟 水 河 扎

麻 隆 湿 地

公 园 景 观

工程 

湟 中 县

多 巴 新

城 建 设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3,181.86 1,000.00 2,000.00 

本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工程款（合同价的

20%），工程竣工验收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工程款的 20%；

如已完成工程结算工作，支付款项计算基数按工程结算审

定金额计算，如未完成工程结算，按原合同价计算。工程

竣工满 12 个月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工程结算总价款

按合同约定，施工过程中

不办理结算，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累计收款

2000 万元，尚未达到

20%工程预付比例。 

市政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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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的 60%，具体金额根据甲方委托的审计机构审计结算金额

确定。同时支付当期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额基数为工

程经审计确认造价减去发包人已经支付的工程价款，利率

按年化 6.65%计算，占用时间为工程验收合格并实际交付

日起至工程款实际支付日止；利息按资金实际占用（应当

支付而未支付）金额基数、利率和实际占用时间计算。工

程竣工满 24 个月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工程款的全部余

款，具体金额根据审计结算金额确定。同时支付当期资金

占用利息，资金占用额基数为工程经审计确认造价减去发

包人已经支付的工程价款，利率按年化 6.65%计算，占用

时间为工程验收合格并实际交付日起至工程款实际支付

日止；利息按资金实际占用金额基数、利率和实际占用时

间计算。 

14 
潮 白 河 绿

廊工程 

燕 郊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2,161.24 1,968.58 1,968.58 

工程款分三年按比例 5:3:2 的比例支付，即第一年拨款进

度不超过工程施工进度的 50%，第二年工程施工进度不超

过工程施工进度的 80%；第三年已完工项目二次验收合格

后拨付剩余工程款。 

未完工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拨款进度不超过施工进度的

80%，二次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工程款。剩余工程款按市

审计局决算报告中确定的金额扣除已拨付金额支付。 

2019 年年底办完结算，

截止目前已收回全部结

算工程款。 

市政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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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东 方 市 感

恩 生 态 公

园 及 高 速

出 入 口 园

林 景 观 提

升 改 造 工

程 

东 方 市

市 政 园

林 管 理

局 

2,153.13 1,323.84 1,796.10 

项目开工后，工程建设资金按月度支付，支付比例当月完

成工程量的 80%拨付；工程进度款支付到合同总价 80%

时暂停拨付工程进度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达到合同

质量标准签订合同质量保修书后，且经审核确认最终造价

后一个月内，工程款付至工程审核造价的 95%。竣工结算

后，承包人提供结算价 5%的质量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在

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 7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累计收款为 1,796.09 万

元 ， 占 存 货 金 额 的

83.42%，基本按合同付

款条款执行。 

市政项

目 

 合计 76,455.83 60,235.14 68,5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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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止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十五大项目累计回款 60,235.1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项目累计回款 68,522.37 万元，回款情况较好。上述 15

个项目中，12 个是市政园林或市政工程项目，结算方多为地方政府相应部门或

地方政府投资的平台公司（其中北京世园会万花筒项目温室景观工程结算方为

“万科 A”全资子公司），受项目特点、项目结算条款、发包方核算要求及项目

政府审计等因素影响，客户对工程量的审定较为谨慎，因此结算较为滞后，不存

在配合申请人延后结转应收账款的情形；3 个地产项目中，“紫金华府 C 区景观

绿化工程”及“紫金华府景观工程 B 区”相应甲方已出具《工程结算造价核定

单》，“佳源都市 CD 地块园林景观绿化施工工程”已基本完成收款并完成验收，

正在办理结算。 

在相关项目已基本完工的情况下，甲方未出具工程量确认单主要系相应的市

政园林或市政工程项目特点所致，该等项目的结算方多为地方政府相应部门或地

方政府投资的平台公司（其中北京世园会万花筒项目温室景观工程结算方为“万

科 A”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配合公司延后结转应收账款，减少计提坏账准备从

而增厚业绩的情形。 

五、说明并披露存货项目的跌价损失迹象的判断因素、是否谨慎全面，损

失计提情况、以及计提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

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1、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的构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减值 账面余额 占比 减值 

原材料 - - - - - - 

产成品 1,062.78 1.15% - 1,044.49 1.30% -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 
91,031.27 98.85% 469.95 79,174.28 98.70% 469.95 

合计 92,094.05 100.00% 469.95 80,218.77 100.00% 4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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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减值 账面余额 占比 减值 

原材料 500.79 0.68% - 66.16 0.09% - 

产成品 933.83 1.27% - - - -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 
71,944.97 98.04% - 74,400.76 99.91% - 

合计 73,379.58 100.00% - 74,466.91 100.00% -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期末数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

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板块按建造合同核算，在施工过程中累计已发生的合同成本和

累计已确认的合同毛利之和与已办理结算价款金额的差额大幅增加，即建造合同

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大幅增加。 

公司存货中主要为已完工未结算的工程量，项目未结算金额较大的主要原因

为：①公司建造合同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账面价值变动受到工程施工项目结算进度

和工程施工业务规模的影响，随着公司工程施工项目的增加和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的扩大，工程施工余额逐年递增；②公司部分工程项目因甲方对工程量的确认需

要一定的时间，导致结算进度较慢；③公司长库龄未结算的工程量主要是市政园

林项目，市政园林项目过程结算和竣工决算流程复杂，一般需要经过第三方审计、

财政终审等环节，往往结算时间较长。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国内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资金

实力雄厚。超过 3 年未结算的项目主要是市政园林项目，客户多为地方政府或地

方政府建设投资平台，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企业自筹、财政拨款或财政预算资金。 

2、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 

公司在计算可变现净值时，采用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

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

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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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期末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工程项目，均为执行销售订单或建造

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金额为基础计量。公司按照一贯性和谨

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制订了存货减值政策，合同预计总成本超

过合同总收入的，应当将预计损失计提跌价准备，并确认为当期损益。公司对资

产负债表日可能存在减值即累计发生合同成本大于合同金额的工程项目进行筛

选并进行单项测试判断。项目管理部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施工进展，考虑因业主/

甲方要求而增加补充协议或变更签证以及签证审核情况对项目预计总收入、预计

总成本进行合理估计，对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工程项目，按照预计

损失金额计提跌价准备。 

3、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经过测试，公司期末对存货中的原材料和产成品测算其可变现净

值，未发现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情形。对存货中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测算其各个合同的预计损失，未发现应提取损失准备的情形。2018 年

末，公司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69.95 万元。该项施工业务系公

司 2012 年与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园林绿化处签署的《彩宇大街南段至丙二十四

路施工合同》。截止 2018 年末，该项目尚有 469.95 万元未结算，于存货处列示，

账龄 5 年以上，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并考

虑存货账龄较长等因素的影响，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69.95 万元。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五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结

算情况表如下： 

单位：万元 



 

3-1-28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工

程施工余额 

截止 2020年

3 月 31 日累

计收款 

截止 2020年

3 月 31 日结

算金额 

是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项目类型 

1 
河北定兴县旅发大会观

摩线路景观绿化工程 

定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10,551.99 5,258.00 6,954.43 为部分初审结算金额 市政项目 

2 
紫金华府C区景观绿化工

程 

南京新浩宁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378.21 4,231.99 7,381.99 

结算金额和存货金额相差较小，不

计提跌价准备 
地产项目 

3 紫金华府景观工程 B 区 
南京新浩宁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330.01 3,044.59 7,330.02 

结算金额与存货额一致，不计提跌

价准备 
地产项目 

4 
兰州秦王川湿地公园景

观工程 

兰州瑞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6,774.96 - - 

此项目目前处于诉讼中，因合同双

方对结算价款存在异议，法院已委

托相关机构对争议部分进行司法造

价鉴定。 

市政项目 

5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

区公共绿化景观一期园

林绿化工程三标段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

务协调局 
6,553.38 5,399.55 -  

此项目为政府项目，存货结算及减

值风险较低 
市政项目 

6 
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

园建设工程（一标段） 

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

局 
6,918.37 4,738.80 -  

此项目为政府项目，存货结算及减

值风险较低 
市政项目 

7 

2017 年第九届中国（银

川）花博会四季馆热带植

物景观展陈 

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 4,517.42 4,416.00 4,561.92 
结算金额大于存货余额，不计提跌

价准备 
市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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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泉水湖湿地公园项目（B

区）、环湖路市政道路工

程、园区主干 

成都市羊安新城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6,068.33 - -  

此项目为政府项目，政府信用良好，

存货结算及减值风险较低 
市政项目 

9 
东升科技园二期周边绿

地建设工程二标段 

北京海融达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3,974.48 3,652.00 -  

此项目为政府项目，政府信用良好，

存货结算及减值风险较低 
市政项目 

10 

海淀区南沙河下游生态

修复工程施工第 3 标段

（西玉河村工程） 

北京市海淀区水务局 3,254.27 1,931.07 -  
此项目为政府项目，存货结算及减

值风险较低 
市政项目 

11 
三环西路道路绿化工程

二标段 
徐州市市政园林局 3,202.78 2,290.93 2,781.21 

项目初审结算资料于 2019 年 12 月

取得，2019 年底已按初审结算资料

及分包合同条款，相应调减分包商

的结算金额。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已收回结算金额的 82.37% 

市政项目 

12 
佳源都市 CD 地块园林景

观绿化施工工程 
南通力顺置业有限公司 2,435.40 2,272.90 -  

基本已完成回款，存货结算及减值

风险较低 
地产项目 

13 
多巴新城湟水河扎麻隆

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湟中县多巴新城建设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3,181.86 2,000.00 -  

此项目为政府项目，政府信用良好，

存货结算及减值风险较低 
市政项目 

14 潮白河绿廊工程 
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2,161.24 1,968.58 1,911.24 

2019 年年底办完结算，2019 年底已

按结算单调减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截止目前已收回全部结算工程款。 

市政项目 

15 东方市感恩生态公园及 东方市市政园林环卫事 2,153.13 1,796.10 -  此项目为政府项目，政府信用良好， 市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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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出入口园林景观提

升改造工程 

务中心 存货结算及减值风险低 

合计   76,455.83 43,000.51  30,9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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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 15 大建造工程形成的未结算资产中，兰

州秦王川湿地公园景观工程工程施工余额为 6,774.96 万元，项目累计确认成本

25,902.82 万元，已办理结算 29,448.01 万元，已收款 25,521.86 万元，累计结算

金额大于累计确认成本金额，此项目目前处于诉讼中，最终结算金额尚待诉讼结

果；除该项目外，其余 14 个项目工程施工余额为 69,680.87 万元，累计收款

43,000.51 万元，结算金额 30,920.81 万元。佳源都市 CD 地块园林景观绿化施工

工程已基本完成收款并完成验收，正在办理结算，上表已办理结算项目情况如下： 

（1）“紫金华府 C 区景观绿化工程”及“紫金华府景观工程 B 区”两个地

产项目已结算，结算金额和存货金额基本一致。 

（2）2017 年第九届中国（银川）花博会四季馆热带植物景观展陈结算金额

大于存货金额。 

（3）三环西路道路绿化工程二标段结算金额较存货金额减少 421.57 万元，

公司根据初审结算情况及与分包商的合同条款，相应调减了分包商的结算金额。 

（4）潮白河绿廊工程结算金额较存货金额减少 250 万元，公司在 2019 年底

按结算单调减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250 万元。 

因此，除上表中 3 个已完成结算或已完成收款正在办理结算的地产项目外，

其他 12 个市政园林或市政工程项目结算方多为地方政府相应部门或地方政府投

资的平台公司（其中北京世园会万花筒项目温室景观工程结算方为“万科 A”全

资子公司），政府信用良好，存货结算及减值风险较低。 

综上，2019 年 9 月末，公司期末对存货中的原材料和产成品测算其可变现净

值，未发现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情形，对存货中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测算其各个合同的预计损失，未发现应提取损失准备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公司前 15 大存货项目中，除潮白河绿廊工程在 2019 年底按结算单调

减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250 万元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存货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存货项目的跌价损失的计提符合相关协议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1-32 

六、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了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变动原因，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公司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存货结转主营业务成本的具体政策，

并判断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了解公司与工程项目有关的内部控制及

流程；对重大项目的收入、成本确认情况进行核查，对重大建造合同形成的未结

算资产客户进行访谈，对报告期内重要供应商进行访谈，通过视频方式查看重大

建造合同形成的存货项目现场；核查销售合同主要条款、检查与甲方及监理单位

就项目进度结算资料，并了解收入确认与工程量结算的差异原因；检查公司期末

对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值测算过程。 

经核查，公司 2018 年度主营业务大幅波动与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国家宏观

经济政策调整等情况相符，公司存货余额较高，基本符合行业的特点，公司建造

合同所形成的资产余额占比与同行业并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

下滑主要原因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从严调控导致地产景观业务增速放缓、前期

PPP 项目承接较少、2018 年公司新签大额工程项目签约时间较晚业绩贡献相对

较低和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所致，受益于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的行业背景，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房地产政策调控机制的完善、国家对

PPP 项目的规范管理以及公司在 EPC 项目领域的重点拓展及投入、公司 2018 年

资产减值损失相关事项的逐步改善，公司经营业绩预计将进一步好转，影响业绩

下滑的不利因素得到有效遏制，公司经营环境未面临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的收入、

成本及毛利确认准确，相关确认依据充分，不存在存货应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而未

结转的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甲方在相关项目已基

本完工的情况下，长期未出具工程量确认单符合项目实际，具有合理性，不存在

配合申请人延后结转应收账款，减少计提坏账准备从而增厚业绩的情形。截至

2019 年 9 月末，公司期末对存货中的原材料和产成品测算其可变现净值，未发

现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情形，对存货中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测算其各个合同的预计损失，未发现应提取损失准备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3 月

末，公司前 15 大存货项目中，除潮白河绿廊工程在 2019 年底按结算单调减工程

施工-合同毛利 250 万元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存货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存货

项目的跌价损失的计提符合相关协议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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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3、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申请人 2018年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大，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持续为负。请申请人说明： 

（1）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持续为负的主要原因；

（2）目前影响经营业绩下滑和造成现金流量持续为负的主要因素是否消除，是

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说明核查过

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持续为负的主要原因: 

1、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国内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

提供园林工程施工和园林景观设计服务，目前已形成科技研发、苗木种植与养护、

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施工一体化经营的全产业链业务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所属的园林生态行业与宏观经济增速、国家对基础设施等固

定资产的投资增速、房地产行业增长情况、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及相应的行业、

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公司业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公司 2018 年主要财务数据与上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35,278.60 54,916.32 -19,637.72 -35.76% 

资产减值损失 5,124.46 -878.20 6,002.66 - 

归母净利润 -624.88 8,965.88 -9,590.76 -106.97% 

扣非归母净利润 -2,054.10 8,627.26 -10,681.34 -123.81% 

如上表所示，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78.6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637.72 万元，降幅 35.76%；公司 2018 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5,124.46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6,002.66 万元；公司 2018 年收入下降幅度较大、资产减值损失大

幅增加使得 2018 年扣非归母净利润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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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下滑的主要因素为： 

（1）2018 年以来，各级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不断趋紧趋严，房地产

企业各项投资更加谨慎，房地产调控从严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增速有所放缓，进

而影响公司地产景观业务，公司新承接的地产景观类项目业务量有所减少，在前

期承接的地产景观类项目相继完工并确认收入后，受新承接的地产景观类项目业

务量减少影响，地产景观类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 

(2)报告期内尤其是 2017 年以来受各级政府对 PPP 业务的大力支持及鼓励，

PPP 业务成为各工程建设企业及园林企业的业务重点方向，但公司基于稳健经

营、防控因 PPP 项目产生的经营风险的考虑，对于承接 PPP 项目比较审慎，因

而公司在上市初期结合经营战略和拥有的资源择优选择 PPP 项目，承接 PPP 项

目数量较少，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承接 PPP 项目较多，维持了经营业绩的相对

稳定，但随之带来了较大的现金流压力。 

（3）公司 2018 年新签大额工程项目签约时间较晚，新签项目对 2018 年收

入的贡献率较低，造成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4）公司 2018 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计 5,124.46 万元，其中根据项目结算

周期和账龄情况计提应收款项和存货减值损失合计 2,532.70 万元；公司 2018 年

因对北京安祥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祥通”）不能实施有效控制，

且相关业务处于暂停运营状态，公司不再将安祥通纳入合并范围，对其长期股权

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公司对包含安祥通的资产组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减值

损失 1,106.76 万元；公司子公司北京乾景宝生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乾景宝生”）2018 年对贷款余额按照次级类计提贷款准备 1,485.00 万元；上述

因素使得公司 2018 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 

2、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持续为负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紫金华府 A 区景观绿化工程、甘肃兰州秦王川国家

湿地公园工程施工项目、北京世园会万花筒项目温室景观工程、东升科技园二期

周边绿地建设工程二标段（施工）、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工程（一标段）、

乐峰赤壁风景区景观工程项目、多巴新城湟水河扎麻隆湿地公园景观工程项目等

较大的承包项目进入施工建设高峰期，需支付供应商采购款及施工分包商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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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出现大幅增长，经过多年的施工，大部分园林工程完成结算，部分项目业主支

付工程款滞后，造成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持续为负。 

报告期经营活动情况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22,441.12 35,259.77 54,916.32 53,114.06 

营业利润 2,309.67 -2,158.75 10,036.78 9,242.56 

利润总额 2,305.26 -2,152.16 10,361.38 9,292.67 

净利润 2,005.78 -2,195.00 8,740.54 8,00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5.78 -2,054.10 8,627.26 7,71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1.61 -15,473.30 -7,616.43 7.28 

（1）2019 年 1-9 月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2019 年 1-9 月：本期公司实现净利润 2,005.7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4,401.61 万元，差异为 6,407.39 万元，主要影响因素是： 

①资产减值损失冲回 2,204.71 万元，非付现的折旧、摊销 216.29 万元，财

务费用 189.23 万元，影响现金流量净减少 1,799.19 万元。 

②经营性应收、应付变动使现金流量减少 6,971.34 万元，其中应付账款增加

674.77 万元，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公共绿化景观一期园

林绿化工程三标段、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工程（一标段）、东方市感恩

生态公园及高速出入口园林景观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工程款共计增加 1,383.91 万

元所致；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6,296.57 万元。这些变动影响现金流量增加 6,971.34

万元。 

③存货增加 11,875.28 万元，主要为泉水湖项目新增存货 6,068.33 万元、密

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工程（一标段）新增存货 4,289.36 万元、多巴新城湟

水河扎麻隆湿地公园景观工程新增存货 3,135.44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168.81 万元，上述变动影响现金流量减少 11,706.47 万元。 

（2）2018 年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3-1-36 

2018 年：本期公司实现净利润-2,195.0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15,473.30 万元，差异为 13,278.30 万元，主要影响因素是： 

①资产减值损失 5,124.46 万元，非付现的折旧、摊销 240.37 万元，财务费

用 228.64 万元，影响现金流量净增加 5,593.47 万元。 

②经营性应收、应付变动使现金流量减少 9,941.99 万元，其中应付账款净减

少额 10,560.82 万元，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乐峰赤壁风景区景观工程项目、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公共绿化景观一期园林绿化工程三标段项目、多巴新城湟水

河扎麻隆湿地公园景观工程项目和佳源都市 CD 地块园林景观绿化施工工程项

目工程款共计增加 9,265.19 万元所致；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618.83 万元。这些

变动影响现金流量减少 9,941.99 万元。 

③存货增加 8,273.81 万元，主要为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公共绿化景观一

期园林绿化工程三标段新增存货 3,409.97 万元和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

工程（一标段）新增存货 2,629.01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364.19 万元，上

述变动影响现金流量减少 8,638.00 万元。 

（3）2017 年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2017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8,740.54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616.43 万元，差异为 16,356.97 万元，主要影响因素是： 

①资产减值损失冲回 878.20 万元，非付现的折旧、摊销 284.45 万元，财务

费用 228.14 万元，影响现金流量净减少 365.61 万元。 

②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变动使现金流量净减少 17,192.25 万元，其中应付

账款净增加额 7,515.26 万元，主要是因为紫金华府 C 区本期预收业主工程款

4,053.04 万元；经营性应收项目应收账款增加 24,707.51 万元，主要是因为本期

紫金华府系列项目、辽宁东戴河项目、海淀区园外园项目结算 24,458.98 万元、

回款 3,029.23 万元导致应收账款增加。这些变动使现金流量减少 17,192.25 万元。 

③存货减少 1,087.33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187.35 万元，影响现金流

量增加 1,274.68 万元。 

（4）2016 年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差异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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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8,005.23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28

万元，差异为 7,997.95 万元，主要影响因素是： 

①资产减值损失 1,639.65 万元，非付现的折旧、摊销 229.90 万元，财务费

用 736.83 万元，影响现金流量净增加 2,606.38 万元。 

②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变动使现金流量净增加 29,444.19 万元，间接影响

经营性现金流量增加 29,444.19 万元。其中应付账款净增加额 19,790.45 万元，主

要是因为本期预收紫金华府系列项目工程款 3,459.99 万元、海淀区园外园项目工

程款 2,802.24 万元、徐州市政系列项目工程款 1,840.98 万元及分包工程款项增加

3,995.38 万元；而经营性应收项目应收账款减少 9,653.74 万元，主要是因为本期

唐山植物风情馆室项目新增回款 1,483.48 万元、武汉中央文化区 K-9 地块豪宅景

观项目新增回款 1,281.13 万元，这些变动使现金流量增加 29,444.19 万元。 

③存货增加 39,599.11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232.43 万元，影响现金流

量减少 39,831.54 万元。 

二、目前影响经营业绩下滑和造成现金流量持续为负的主要因素是否消除，

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在园林生态行业的政策支持层面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此过程中，绿化美化、改善生态

环境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党和政府也将“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

层面。中央和各级政府都相继颁布了诸多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文件，为生态景

观建设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公司行业发展所面临的政策环境良好，是公

司保持持续发展及盈利的重要基础。 

2、在公司的业务层面 

地产景观业务方面，2019 年以来，房地产调控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的同时，突出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的特点，多地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部分限

购调控政策。随着房地产政策调控机制的完善，预计未来二、三线等城市的房地

产投资增长情况较为可观，为公司的地产景观类业务的增长创造良好的市场空

间。同时，公司也将积极加大地产景观客户开拓力度，增加新的项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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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绿化业务方面，公司结合公司自身经营特点及优势，积极拓展项目合作

类型及业务合作方式，在国家大力进行地方基础设施投入及发展生态建设的宏观

背景下，2018 年四季度以来，公司在市政工程、城市景观、湿地公园等 EPC 项

目领域进行重点拓展及投入，并取得积极成效，新签项目增多。 

在 PPP 业务开展方面，随着 PPP 项目相应风险的不断释放，国家对 PPP 项

目加强了规范管理，PPP 项目呈现注重高质量规范化、重心逐渐向运营转移的趋

势。公司将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在稳健经营防控风险的基础上发挥竞争优势，积

极获取优质 PPP 项目，并在 PPP 项目运营方向做适当突破。 

3、在资产减值损失方面 

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推进项目结算和回款，控制相关风险，预计公司未来应

收款项和存货减值金额大幅增长的情况将得到改善；公司对包含安祥通的资产组

已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减值损失 1,106.76 万元，收购恒通泊车所形成的商誉

713.64 万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019 年 11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北京乾

景恒通泊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与王佳妮。2019 年 11 月 14 日，公司与王

佳妮签署了《关于北京乾景恒通泊车科技有限公司之标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并

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未来将不再对乾景恒通及安

祥通计提大额减值准备。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乾景宝生已收回全部拆出资金

共 5,000.00 万元。2019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清算注销北京乾景宝生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清算注

销北京乾景宝生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注销完成。公

司未来将不再对乾景宝生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因此，受益于国家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行业背景，随着宏观经

济政策尤其是房地产政策调控机制的完善、国家对 PPP 项目的规范管理以及公

司在 EPC 项目领域进行的重点拓展及投入、公司 2018 年资产减值损失等相关事

项的逐步改善，公司经营业绩预计将进一步好转，影响业绩下滑的不利因素得到

有效遏制。 

4、2019 年 1-9 月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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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公告《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

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1-9 月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2,441.12 

营业利润 2,309.67 

利润总额 2,30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5.78 

据公司公告的 2019 年三季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呈现盈利趋势。 

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从严调控导致地产

景观业务增速放缓、前期 PPP 项目承接较少、2018 年公司新签大额工程项目签

约时间较晚业绩贡献相对较低和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所致，上述因素使得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出现同比下滑。 

受益于国家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行业背景，随着宏观经济政策

尤其是房地产政策调控机制的完善、国家对 PPP 项目的规范管理以及公司在 EPC

项目领域进行的重点拓展及投入、公司 2018 年资产减值损失相关事项的逐步改

善，同时考虑到公司的现有在手订单带来的后续业绩释放，公司经营业绩预计将

进一步好转，影响业绩下滑的不利因素得到有效遏制，上述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

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复核了公司近三年一期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了解现金

流量表重点项目列示情况，分析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持续为负数的原因；结合行

业宏观环境的变化、公司历史数据的分析、公司已签订未执行的订单、公司对未

来经营业绩的预测等信息，分析评价目前影响经营业绩下滑和造成现金流量持续

为负的主要因素是否消除，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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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下降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影响业绩下滑的不利因素得到有效遏制，公司经营业

绩预计将进一步好转，上述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四： 

4、关于资金占用费。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 2018年非经常性损益中包括计

入当期损益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83.02 万元。请申请人说明并披

露：相关资金占用费发生的具体情况，是否属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前六个月至

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如是，是否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予以扣除。

请保荐机构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该项资金占用费发生的具体情况 

2015 年 1 月 5 日，公司与合肥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源”）

签订借款协议，瑞泽源公司向本公司借款 3,0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5

日至 2015 年 6 月 4 日，年利率 12%，担保人为王文胜、肖峰。 

2015 年 12 月 1 日，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区人民

法院”）提提起诉讼，请求瑞泽源偿还本公司本金 3,000 万元，以及自 2015 年 1

月 5 日开始按年利率 12%计息，至全额偿还本金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并请求担保

人肖峰对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为保证后续判决的执行，

2016 年 2 月 18 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瑞泽源名下的相应资产进行了查封。 

2016 年 12 月 19 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 43304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按约定偿还借款和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5 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2%为标准计算）。2017 年 8 月 14 日，公司向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执行申请书》。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瑞泽源支付的利息款 1,360 万元（含税，税率

为 6%，扣除相应税收后金额为 1,283.02 万元）；2018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

3,000 万元借款本金。本次诉讼涉及合肥瑞泽源公司欠款已全部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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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 2018 年非经常性损益中包括计入当期损益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1,283.02 万元主要系收回的对瑞泽源 3000 万元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借

款利息扣除相应税收后的金额。 

二、是否属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财务性

投资，是否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予以扣除 

上述公司对瑞泽源的相应借款发生于 2015 年 1 月，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

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无新增，因此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对瑞泽源的借款不属于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无需从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中扣除，且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已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及 2018 年 9

月全部收回。 

三、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与瑞泽源签订的《借款协议》及资金凭证、双方的历次

诉讼文件、判决文件以及公司 2018 年收回借款利息与本金的资金凭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8 年非经常性损益中包括计入当期损益对

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83.02 万元主要系公司 2018 年收回 2015 年 1 月

对瑞泽源的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借款利息扣除相应税收后的金额。 

上述公司对瑞泽源的相应借款发生于 2015 年 1 月，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

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无新增，因此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对瑞泽源的借款不属于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无需从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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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乾景园林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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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乾景园林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夏智勇                  杨志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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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作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郑重声

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审委告知函回复报告的

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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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总经理声明 

 

本人作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现就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郑重声

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审委告知函回复报告的

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